
附件 3： 

东海商品交易中心 

油茶籽（YCZ2003）现货交易交收说明 

第一条 为保障东海商品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油茶籽现货交收

业务的正常进行，规范油茶籽指定交收仓库（以下简称“仓库”）和指定交收厂

库（以下简称“厂库”）的交收行为，根据交易中心《东海商品交易中心商品交

收管理实施细则（暂行）》，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提出交收申报的交易商必须是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备

油茶籽商品的生产、经营或消费活动等对应经营资质的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

或个体工商户。 

第三条 交易商向指定交收仓库申请商品入库时，应向指定交收仓库提交《东

海商品交易中心交收货物入库申请单》（见附件），申请应明确货物占有权的转移。 

       油茶籽入库申请单，申请内容包括商品名称、规格、数量等，并加盖申请人

公章。仓库在额定库容允许情况下，考虑货主意愿，决定是否批准入库，并指定

入库时间。交易商须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入库，否则需重新办理入库申请。 

       第四条 货物入库 

4.1 货物运抵仓库后，仓库应对油茶籽产品进行验核，确保以下条件已经被

满足： 

       4.1.1 油茶籽产品须为交易中心审核通过的现货供货商的产品。 

       4.1.2 油茶籽产品的包装符合交易中心公布的相应产品电子购销合同的要求。

用于交收的油茶籽以编织袋或麻袋包装，每袋 50kg，重量误差不超过 0.1千克/

袋。同一批次油茶籽的包装规格保持一致。 

4.1.3 含油量 30%的油茶籽为交易计价基准品，不设价格升贴水。 

4.1.4 供货商应按交收货物的实际含油量进行重量换算。每袋油茶籽的实际

过磅重量按如下公式计算得出：过磅重量（Kg）=(30%)/实际含油量×50。 

4.2 货物到库验收时，货主应当到仓库监收；货主不到仓库监收的，视为货



主同意仓库验收结果。 

4.3 货物入仓库前，货主应与仓库签署相应的仓储协议。 

       第五条 仓库（厂库）存货凭证的注册及注销 

5.1 存货凭证的注册 

5.1.1 现货供货商的油茶籽产品在注册仓库（厂库）存货凭证前应确保已对

货物进行检验，质量指标符合电子购销合同规定标准，并出具书面质量承诺函； 

5.1.2 指定交收仓库（厂库）在系统中录入凭证，交易商发起注册申请； 

5.1.3 指定交收仓库（厂库）按规定审核存货凭证，交易中心登记确认后，

完成注册。 

5.2 存货凭证的注销 

交易商通过交收系统，向交易中心提出注销申请，交易中心审核批准后，仓

库（厂库）方可对存货凭证注销。注销后的存货凭证不可以用于交收。 

5.3 厂库存货凭证用于交收 

指定交收厂库生成的存货凭证注册成功后，可在交易系统内进行交易转让及

交收申报，交收申报配对成功后应及时提货出库，不可进行货权转移。 

第六条 买卖双方根据油茶籽的交收流程《东海商品交易中心商品交收管理

实施细则（暂行）》的内容执行；根据买卖双方的合同约定，交收商品的全部货

款满足以下情形之一时交易中心将在不晚于事件发生后的次工作日将交收货物

的全部货款划转至卖方账户： 

6.1 买方在 D4 交收日 14：00前未对交收货物之数量、质量提出异议； 

6.2 买方对交收货物数量、质量提出的异议已解决； 

6.3 买方办理完毕交收货物的提货手续； 

6.4 交收货物的转存申请经仓库审核通过。 

第七条 买卖双方也可通过协议交收方式达成交收，具体操作按《东海商品

交易中心现货交易协议交收实施细则（暂行）》执行。 

第八条 参与交收或者计划交收的交易商应提前就交收环节的问题咨询东海

商品交易中心相关业务部门，确保对交易、交收及结算等业务规则得到充分和准

确的理解。 

浙江东海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24日 



 

 

附件： 

东海商品交易中心交收货物入库申请单 

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规格  数量   

等级  件数   

送货人  送货车辆   

备注 

本公司声明，上述货物一经成功注册为东海商品

交易中心的存货凭证： 

1.本公司同意严格按照东海商品交易中心的相

关制度和规定办理货物的入库、出库、货权转让

等业务； 

2.请仓库按照东海商品交易中心的指令办理货

物的出库和货权转让，本公司不再另行出具任何

其他形式的书面文件； 

3.由此操作带来的一切后果，本公司自愿承担法

律责任。 

  

存货人（盖章）： 

 

 


